
屯門區議 會備忘錄  
 

屯門區發 展及規劃工作小組  
第七次報 告  

 
I .   會議  

工作小組於 20 1 9 年 9 月 2 0 日舉行第七次會議。  
 
I I .  屯門舊市 中心規劃  
2 .  工作小組續議是項議題。出席的發展局、規劃署、屯門地政處、食物

環境衞生署（下稱「食環署」）、運輸署、土木工程拓展署、衞生署、社

會福利署和渠務署代表就以下事項與工作小組成員交流意見：（ i）於新墟

街市旁增建綜合大樓；以及（ i i）為舊市中心一帶制訂長遠的運輸策略。  
 
3 .  於新墟街市旁增建綜合大樓方面，規劃署代表表示，自工作小組與相

關部門代表於本年 9 月 9 日前往新墟街市進行實地視察後，署方已與發展

局和相關部門作出探討，考慮如何在發展新墟街市旁停車用地之餘，不會

影響現時該停車用地的日常運作。運輸署代表則表示，如上址有發展項目，

該署會配合並提供交通方面的意見。小組成員欣悉部門會考慮有關發展，

但關注項目會由哪個部門負責領導。此外，小組成員希望相關部門能地盡

其用，並提供發展時間表予工作小組參考。  
 
4 .  為舊市中心一帶制訂長遠的運輸策略方面，運輸署代表表示，現有舊

市 中 心 的 道 路 網 絡 足 夠 應 付 交 通 需 求 ， 但 因 應 小 組 成 員 對 該 處 交 通 的 關

注，署方會透過短、中、長期措施解決交通問題，當中包括就新墟街市一

帶的交通進行顧問研究。小組成員建議相關部門考慮覆蓋屯門河以興建停

車場。  
 
5 .  經 討 論 後 ， 小 組 召 集 人 請 有 關 政 策 局 及 部 門 代 表 考 慮 小 組 成 員 的 意

見。  
 
I I I .  要求將屯 門文娛廣場地下的 空置地方恢復為停 車場  
6 .  工作小組續議是項議題。小組成員提出以下的意見及查詢：（ i）認為

運輸署就屯門市中心停車場使用率進行的調查不夠全面，令調查結果未能

反映實際情況；以及（ i i）查詢政府產業署為何不把該空置地方釋放予其他

部門使用。經討論後，小組召集人請部門代表考慮小組成員的意見。  
 
I V .  要求盡快 落實擴建龍鼓灘路  
7 .  工作小組續議是項議題。小組成員提出以下的意見及查詢：（ i）認為

屯門區議會文件 2019 年第 A59 號  
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24 日省覽  

1 



政府應先處理好道路的問題，才開放曾咀骨灰安置所的運作；（ i i）如在研

究「明日大嶼願景」才考慮龍鼓灘路的發展，未來該區的道路網絡會變得

不勝負荷；以及（ i i i）希望政府回應有關要求，以疏導民怨。經討論後，

小組召集人請部門代表考慮小組成員的意見。  
 
V .  重建屯門 診所初步發展建議  
8 .  發展局、規劃署、政府產業署、社會福利署、食環署及衞生署代表出

席工作小組會議，向工作小組匯報重建屯門診所的設施組合初步建議。小

組成員支持有關發展項目，並提出以下的意見及查詢：（ i）建議為重建後

的大樓興建更高的樓層；（ i i）查詢公眾私家車泊位的數量；（ i i i）建議把

屯門美沙酮診所遷至屯門醫院；（ i v）建議在新大樓內加入中醫服務；以及

（ v）希望其他部門善用日後空置的大興政府合署，而不要將之拆卸。  
 
V I .  要求遷移 屯門第 16 區 裝卸區  
9 .  是項議題由環境、衞生及地區發展委員會轉交工作小組跟進。小組成

員提出多項意見及查詢，並獲運輸及房屋局、海事處及規劃署代表回應，

當中包括：（ i）表示理解裝卸區有其貢獻，而海事處亦已認真研究解決不

同問題的措施，但希望政府從規劃角度考慮，研究遷移屯門第 16 區裝卸區

的建議；（ i i）建議於原址興建海濱長廊，以連接三聖海濱長廊及屯門碼頭

海濱長廊；以及（ i i i）擔心當局會在原址進行填海工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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